
[bookmark: _GoBack]采购公告附件：
	项目名称
	物资名称
	主要技术要求
	单位
	数量
	交货日期
	质保期（不低于）
	交货地点
	专用业绩要求

	执行器控制模块、视觉伺服单元等采购项目
	执行器控制模块
	（1）伺服电机扭矩≥20N・m，响应时间≤50ms； 减速器传动比≥100:1，传动效率≥90%；传动轴耐磨强度≥HRC35，使用寿命≥10000 小时。
（2）压力传感器测量范围 0-50kg，精度 ±1% FS；防滑脚垫摩擦系数≥0.8，耐磨损≥5000 次摩擦测试；具备防水防尘等级 IP65。
	套
	1
	接供货通知后10日内
	12个月
	买方指定地点
	业绩要求：2022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日止，投标方完成过机器人或组部件（包含激光导航或声纹监测装置或摄像机）销售业绩不少于1份，合同额累计不低于10万元。注:业绩必须提供对应的合同复印件、发票和相应查验截图。

	
	智能算法处理单元
	（1）多核处理器，主频≥2GHz，缓存≥4MB；2. 支持并行运算，数据处理速度≥10GB/s；3. 操作系统兼容性强，支持实时控制。
（2）算法处理延迟≤100ms，故障识别准确率≥95%； 支持多协议数据接入（USB、CAN、Ethernet）；存储容量≥64GB，支持数据本地缓存。
	套
	1
	接供货通知后10日内
	12个月
	买方指定地点
	

	
	视觉伺服单元
	（1）测温范围 - 20℃~200℃，测温精度 ±2% 或 ±2℃（取最大值）；图像分辨率≥640×512，帧频≥25fps；探测距离≥5m。
（2）检测频率范围 300MHz~1.5GHz，灵敏度≤10pC；信号采样率≥1GS/s，存储深度≥16Mpts； 抗干扰能力≥60dB。
（3）像素≥1200 万，分辨率≥4000×3000；镜头焦距 8-20mm（可变焦），光圈≥F1.8；支持夜视模式，最低照度≤0.01lux。
	套
	1
	接供货通知后10日内
	12个月
	买方指定地点
	

	
	电源管理单元
	（1）容量≥20Ah，电压≥24V，能量密度≥150Wh/kg；2. 循环寿命≥1000 次，充放电效率≥90%；3. 具备过充、过放、短路保护功能。
（2）充电功率≥60W，快充时间≤2 小时；2. 电池状态监测精度（电压、电流、温度）≤±2%；3. 支持智能充电策略，延长电池寿命。
（3）输出电压精度≤±0.5V，纹波≤50mV；最大输出电流≥30A，支持热插拔；具备过载、过压保护功能，保护响应时间≤10ms。
	套
	1
	接供货通知后10日内
	12个月
	买方指定地点
	

	
	通信控制模块
	支持 5G/Wi-Fi 6 / 蓝牙 5.0 多模式通信；5G 传输速率≥1Gbps，Wi-Fi 传输速率≥1.2Gbps；通信距离≥500m（无遮挡），抗干扰能力强。
	套
	1
	接供货通知后10日内
	12个月
	买方指定地点
	

	
	主体外壳组件
	（1）材质为航空铝合金，密度≤2.8g/cm³，抗压强度≥300MPa；框架变形量≤0.5mm（满载情况下）；重量≤5kg。
（2）护等级≥IP67，防水防尘防碰撞；材质耐冲击强度≥10J，耐温范围 - 40℃~85℃；重量轻，不影响机器狗运动灵活性。
	套
	1
	接供货通知后10日内
	12个月
	买方指定地点
	

	
	定位导航模块
	（1） GPS / 北斗定位精度≤1m，差分定位精度≤0.1m；激光雷达探测距离≥10m，角度分辨率≤0.1°；路径规划响应时间≤1s。
（2）陀螺仪测量范围 ±2000°/s，精度≤0.1°/h；加速度计测量范围 ±16g，精度≤±0.01g；数据更新率≥100Hz。
	套
	1
	接供货通知后10日内
	12个月
	买方指定地点
	


具体供货不局限于上述产品。应包括上述产品相关配件，类似升级产品。
备注：
1.取得《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证明》或《国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证明》（以下简称《核实证明》）的应答人，可按要求使用该《核实证明》。《核实证明》含有的业绩、试验报告不能满足采购文件要求的，需要提供满足要求的业绩、试验报告等证明材料；未取得《核实证明》的，应答人需要提供对应支持证明材料。
2.应答文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应复印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否则视为无效。
3.合同金额以所提供的发票及查验截图为准，业绩发票影印件后须附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网址：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查验的发票结果截图，“一发票一截图”，发票开票日期不得晚于项目“专用业绩要求”中要求的时间。未提供发票或未提供对应发票查验结果截图的或发票开标日期晚于项目“专用业绩要求”中要求的时间的业绩不予认可。所有业绩支撑证明材料内容须保证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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